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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

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4年6月13日14:0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15楼第一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毛飞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739,632,5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10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729,268,7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8.55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0,363,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54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朱全芳先生、王利伟先生、周兵先生、张旭先生、黄敏女士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朱全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38,740,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9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朱全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王利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38,680,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1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王利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周兵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38,740,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9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周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张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38,740,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9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张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黄敏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738,750,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0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黄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唐雪松先生、张怀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唐雪松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738,94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7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唐雪松先生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当选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张怀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738,93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5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张怀岭先生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当选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曾远辉先生、傅若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3.01选举曾远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738,740,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9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曾远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傅若雪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738,944,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7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傅若雪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435,42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029％；反对 389,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26％；弃权3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46,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203％；反对38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838％；弃权3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959％。

公司董事长毛飞，董事、总裁朱全芳，高级管理人员吕娴、罗显明、段峰、朱光辉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关联股东合计回避表决股数为1,775,000股。

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207,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26％；反对391,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弃权3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44,0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970％；反对39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071％；弃权3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95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160,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61％；反对43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94％；弃权3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96,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690％；反对43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51％；弃权3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95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108,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91％；反对391,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弃权13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4,4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052％；反对39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071％；弃权13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187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薛玉婷、蒋许芳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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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后，会议通知以电话和口头通知方式发出，并经全体董事同意，于同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15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
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
董事冯志斌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朱全芳先生主持，公司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系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全芳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全芳先生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同意选举朱全芳先生、王利伟先生、冯志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其

中朱全芳先生为发展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2.同意选举冯志斌先生、朱全芳先生、张怀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冯

志斌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3.同意选举唐雪松先生、黄敏女士、张怀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唐雪

松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4.同意选举张怀岭先生、张旭先生、唐雪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张怀岭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专业委员会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利伟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王利伟先生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俊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同意聘任吕娴女士、罗显明先生、邓伯松先生担任公司

副总裁，同意聘任段峰先生担任公司安全总监，同意聘任何丰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同意聘任朱光
辉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前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且财务总监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
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华梅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宋华梅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
知识和管理能力，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宋华梅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28-87579929 传真：028-87579929
邮箱：songhm@sdlomon.com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晓霞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宋晓霞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简历附后。
证券事务代表宋晓霞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28-87579929 传真：028-87579929
邮箱：songxx@sdlomon.com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董事长简历
朱全芳，男，1966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8

年7月至1998年2月，历任金雁化肥厂副厂长、南绵集团副厂长；1998年3月至2016年9月，历任四川
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总经理、集团总工程师；2016年10月至2020年9月，任龙蟒佰利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

朱全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目前，朱
全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01%。

二、总裁简历
王利伟，男，1977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9月至2003

年7月，历任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员、市场部副经理；2003年12月至2006年9月，历任四川龙
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部项目调研专员、经营管理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2006年 10月至
2009年12月，历任四川龙蟒集团供销公司，市场部长、销售部长；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任龙蟒磷
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年 7月至 2019年 5月，任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 6
月至2021年4月，任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10月至2021年4月兼任公司董事，2023年
9月起兼任龙蟒大地党委书记、执行董事。2021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23年6月起任公司常务副
总裁，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龙蟒大地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王利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目前，王
利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317,5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25%。

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俊
陈俊，男，汉族，1974年7月出生，四川绵竹人，大学专科学历，1994年10月参加工作。1994年10

月至2003年9月，先后任四川龙蟒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分厂经理助理、经理；2003年9月至2005
年12月，先后任德阳龙蟒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德阳市伐木厂厂长、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总
经理；2006年4月至2007年7月任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部副部长；2007年7月至2016年1
月先后任龙佰四川矿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盐边县攀西红格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兼盐边县攀西红格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龙佰四川
矿冶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龙佰攀枝花矿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3年3月至2023年9月任龙蟒
大地农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龙蟒大地总经理。

陈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截至目前，陈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85,9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04%。

2.吕娴
吕娴，女，1983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年1月至2015年4

月，任成都技术转移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2015年4月至2019年8月，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2019年8月至2021年3月5日，任四川发展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于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5日，兼任四川发展兴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于 2015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 5日，兼任四川发展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2021年4月至2023年11月，任公司董事、副总裁，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德阳川发龙蟒党支部书
记、执行董事。

吕娴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截至目前，吕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2%。

3.罗显明
罗显明，男，1972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2年

7月至1994年２月，在绵竹东北高频焊管厂担任电工；1994年2月至1999年，历任龙蟒磷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分厂工艺研究员、化验室副主任／主任、生技科科长、车间主任、生产技术副厂长/经理；1999年
至2002年，历任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质量部副部长、技术部副部长、工程技术部部长；2002年
至 2004年，任龙蟒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经理；任湖北南漳龙蟒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4年至2007年，任四川龙蟒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副总经理，在四川大学化学工程与管理
专业学习；2007年9月至2014年5月，历任云南寻甸龙蟒磷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化云龙
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中化化肥科委会西南中心主任；2015年至2020年12月，任昆明云盘山磷化工
有限公司技术顾问、监事。现任公司副总裁。

罗显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截至目前，罗显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2%。

4.段峰
段峰，男，1971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安全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1991年8月至2013年2月在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皎煤矿工作；2013年2月至
2017年10月在四川省宏能芙蓉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任安全科长、生产副总工程师、生产副总经理、总经
理；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3月在成都地奥矿业能源有限公司任安全生产部工程师；2018年 3月至
2018年8月在古蔺县宏能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2018年10月至2020年11月在四川发展天
瑞矿业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20年11月至2022年6月在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任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2022年 6月至 2022年 10月，担任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总经理。现任公司安全总监、工会主席。

段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截至目前，段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66%。

5.邓伯松
邓伯松，男，1972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5

年7月至2000年7月，历任四川什化集团硫酸钾分厂工艺员、技术科科长；2000年8月至2011年4月历
任四川钛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技术副总；2011年5月至2016年9月，任襄阳龙蟒钛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10月至2023年8月，历任襄阳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基地总经理、河南佰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10月至今，任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
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兼德阳川发龙蟒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伯松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截至目前，邓伯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3%。

6.何丰
何丰，男，1978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7

月至 2021年 12月，历任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工艺设计员、设计主管、技术部部长、副总工程师，
2022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程中心主任。

何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截至目前，何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23%。

7.朱光辉
朱光辉，男，1981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2005年10月至2010年11月，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任项目经理；2010
年11月至2014年6月，任中粮集团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内控经理；2014年6月进入公司，曾先
后任公司监事兼审计监察部经理，原全资子公司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丰巢互
动媒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监事，公司副总经理兼风控总监，公司监事会主席、审计总监
等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攀枝花川发龙蟒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西藏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深圳辰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光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截至目前，朱光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06%。

8.宋华梅
宋华梅，女，1984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6月

至 2011年 10月，曾任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357.SZ）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理；
2011年11月进入公司工作，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2015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中2015年7月至2021年4月期间兼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兼任公司董事）。

宋华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截至目前，宋华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140,7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03%。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宋晓霞，女，1988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2012年

1月至2015年4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002628.SZ）证券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助理；2015
年4月起在公司证券部任职。现任公司纪委委员、证券事务代表。

宋晓霞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情形。截至目前，宋晓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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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召开第三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

会，且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后，会议通知以
口头通知方式发出，并经全体监事同意，同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
心B座15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监事推荐，会议由监事曾远辉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系临时紧急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曾远辉为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曾远辉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曾远辉先生简历
曾远辉，男，1975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8月至2009

年11月，任绵阳市公安局人事处副处长；2009年11月至2015年7月，任绵阳市公安局刑侦信息大队教
导员；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任绵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2017年8月至2021年3
月，任四川国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曾远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目前，曾
远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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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换届
暨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第五次职工代表

大会，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和聘任情况
1 、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
董事长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会成员
朱全芳

王利伟、周兵、张旭、黄敏、宋华梅（职工代表董事）
唐雪松、冯志斌、张怀岭

鉴于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补充提供相关材料，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暂取消选举

郭孝东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将尽快落实新任独立董事取得任职资格所需的相关文件，在新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未经股东大会选举完成前，公司原独立董事冯志斌先生将继续担任独立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2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
专业委员会名称
发展规划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成员
朱全芳（主任委员）、王利伟、冯志斌
张怀岭（主任委员）、唐雪松、张旭

冯志斌（主任委员）、朱全芳、张怀岭
唐雪松（主任委员）、张怀岭、黄敏

3 、第七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
非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会成员
曾远辉
傅若雪
唐跃全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职务
总 裁

常务副总裁
副总裁

安全总监
总工程师

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利伟
陈俊

吕娴、罗显明、邓伯松
段峰
何丰

朱光辉
宋华梅
宋晓霞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董事会秘书宋华梅女士
和证券事务代表宋晓霞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二、公司第六届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离任情况
1 、董事调整、离任情况
非独立董事：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毛飞先生、朱江先生、陈重先生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且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毛飞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
独立董事：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周友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前述人员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4,500,000股，占公司普通股

总股本的0.2382%；毛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80,000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的0.0201%；陈重先
生、周友苏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前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
定。

公司及董事会对以上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2 、监事调整、离任情况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宋晓霞女士不再担任监事职务，宋晓霞女士在公司继续担任证券事

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晓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5%。
公司及监事会对以上监事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3 、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离任情况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完成后，朱全芳先生不再担任总裁，在公司担任董事长；王利伟先生不再

担任常务副总裁，在公司担任总裁；陈俊先生不再担任副总裁，在公司担任常务副总裁；刘道义先生不
再担任总工程师，在公司担任高级顾问。

前述人员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全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01%；王利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317,5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25%；陈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85,9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04%；刘道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3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76%。

前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
定。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其他事项
董事会秘书宋华梅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28-87579929 传真：028-87579929
邮箱：songhm@sdlomon.com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证券事务代表宋晓霞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28-87579929 传真：028-87579929
邮箱：songxx@sdlomon.com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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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8日、2024年 5月 28日、2024年 6月 14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公

司将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名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5万股限
制性股票，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的174名激励对象
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计划解除限售的162.3375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的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0.44万股限制性股票。综上，公
司需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07.7775万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8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7）、2024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鉴于上述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891,416,394股减少至1,889,338,619股，注册资本相应由
1,891,416,394元变更为 1,889,338,619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总数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工商手续。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
2024年6月14日至2024年7月29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9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宋华梅、宋晓霞
联系电话：028-87579929
联系传真：028-87579929
电子信箱：sdlomon@sdlomon.com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4-031
债券代码：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61,000 万元的担保
（包括现已实际发生但尚未到期的有效担保、对子公司新增担保的金额和原有担保的展期或续保），
其中，母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27,000万元，子公司之间担保总额为 34,000万元。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
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全资子公司浦北瀛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北瀛通”）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

公司与广西浦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北农商行”）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约定
公司为浦北瀛通申请的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为12个月，担保金额
为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鉴于上述债务即将到期，为保证浦北瀛通日常经营资金需要，近日，浦北瀛通与浦北农商行签署
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对上述3000万元借款提供续贷。公司与浦北农商行签署了《保证担保
合同》，约定公司为浦北瀛通向浦北农商行申请3,000万元流动资金续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
限为12个月。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浦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浦北瀛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
（1）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2）债务人与债权人变更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保证人同意该变更的，保证期间为变更后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本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贷款立即到期

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宣布的到期之日起3年。
3、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等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系对浦北瀛通3,000万元的续贷继续提供担保，故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本次担保生效

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预计总额度仍为 61,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0,
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70%。

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4-033
债券代码：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瀛通通讯，股票代码：002861）股票交易价

格于2024年6月12日、2024年6月1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黄晖先生及左笋娥女士，控股股东为黄晖先生，公司董事会以书面方式对公

司、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就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晖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左笋娥女士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4-038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1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
323,274,891
55.28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冯诗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258,891
比例（%）
99.9950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258,891
比例（%）
99.9950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03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258,891
比例（%）
99.9950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03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270,891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221,391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41,50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03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188,300
比例（%）
99.9732

反对
票数
86,59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1

比例（%）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094,066
比例（%）
99.9975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2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4年1-6月及2024-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094,066
比例（%）
99.9975

反对
票数
4,000

比例（%）
0.002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9,694,083
比例（%）
98.8923

反对
票数

3,483,918
比例（%）
1.0776

弃权
票数
96,890

比例（%）
0.03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 2024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
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

额的议案

关于公司预计 2024 年 1-6
月及 2024-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津贴标
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853,270

30,803,770

30,770,679

30,853,270

30,853,270

27,276,462

比例（%）

99.9870

99.8266

99.7193

99.9870

99.9870

88.3955

反对

票数

4,000

41,500

86,590

4,000

4,000

3,483,918

比例（%）

0.0130

0.1344

0.2806

0.0130

0.0130

11.2904

弃权

票数

0

12,000

1

0

0

96,890

比例（%）

0.0000

0.0390

0.0001

0.0000

0.0000

0.314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2、议案7和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陈秀兰已对上述

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娟、黄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4-022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股东张能勇先生的通知，获悉张能勇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张能勇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冻结/标记/拍卖等股份数
量

5,7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1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8%
起始日

2019年3月22日

解除
日期

2024年6月12日

质权人/申请人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
州城区支行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能勇

持股数量

69,708,408股

持股比例

5.85%
累计被质押/冻结/拍卖等数量

20,360,000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解除冻结/
标记适用）

0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9.21%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71%

已质押股份情况（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
0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0%

未质押股份情况（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0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0%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4-032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4年6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4年6月11日通
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
（其中独立董事 4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召集，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董事夏浚诚先生、邹军先生现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及自身利益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